2021年7月15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税务局制定了《淄博市促进金融业集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一、《实施细则》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起草的？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打造区域性科创产业金融高地部署要求，为进一步丰富我市金融业态，促进金融资源聚集，壮大金融产业规模，有力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12月，市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淄博市促进金融业集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淄政办发〔2020〕13号）（以下简称《政策》）。为便于《政策》执行，增强操作性和规范性，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制定了《实施细则》。
二、《实施细则》的起草依据是什么？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促进金融业集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淄政办发〔2020〕13号）

三、《实施细则》的出台目的是什么？

指导规范《政策》中“促进金融机构集聚发展”、“促进企业上市挂牌集聚发展”、“促进地方金融组织集聚发展”、“促进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发展”有关内容的实施。

四、《实施细则》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实施细则》主要包括4个章节，17条内容：
第一章为总则。主要对《实施细则》适用的范围进行了规定。《政策》包括对5个方面的奖补，《实施细则》用于指导规范“促进金融机构集聚发展”“促进企业上市挂牌集聚发展”“促进地方金融组织集聚发展”“促进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发展”4个方面政策的实施。“促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集聚发展”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改〈淄博市推进基金机构集聚发展的十条意见〉的通知》（淄政办字〔2021〕41号）执行。
第二章为申请要件。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规范：一是明确补助对象，重点对执行过程中需要明确具体范围的补助对象如“保险中介机构”“具有一定规模和行业影响的金融法律服务、金融会计服务及金融配套服务机构”进行了界定。二是列明申报材料。三是对企业于《政策》施行后成功上市的，分阶段奖补未兑付部分的奖励标准进行了明确。四是对新设立、新引进和存量机构享受政策的情形进行了明确。五是对金融机构因业务发展需要新自建或新购置办公用房同时出售原有办公用房的情形进行了规范。
第三章为申报、审批流程。主要从申报时间、材料报送、区县初审、市级复核、兑现政策5个方面对流程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第四章为附则。主要对申请资金、奖励补助的机构或企业从合法合规、持续经营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并对文件解释、有效期进行了明确。
五、《实施细则》的实施日期是什么时候？
《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若遇国家、省、市调整相关政策，按照调整后的政策执行。
